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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

组。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上述公告。 

经初步计算，本次交易成交金额超过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50%，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签订了《关于购买资产

之意向书》，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公司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四川升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升华电源”），升华电源主要从事军用开关电源、模块电源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升华电源的控股权。 

3、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冯骏、彭玫等升华电源现有股东。交易对

方为独立第三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为由上市公司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

产。同时，交易对方须将所获对价的一定金额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建立双方合作的长效机制。 

5、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根据双方初步协商，由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

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评估。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

基础，由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方另行协商。 

6、估值方式 

本次交易中，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拟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拟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

据。 

7、业绩补偿安排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交

易对方应承担补偿责任，承诺业绩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值

由双方协商确定。  

8、排他性条款 

交易对方同意，授予公司于意向协议签署后 3个月内进行交易的

排他性权利。在排他期间内，交易对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任何第三

方就任何涉及本次交易或与本次交易相关任何转让、质押，或寻求、

进行有关磋商、协助促成或接受任何报价或达成任何协议。 

9、违约责任 

意向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意向协议所规定的义务



 
 

或在意向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

作。公司已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升华电源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并

与相关方就交易方案进行协商。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相应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